
坛规发 匚⒛18〕 17号

关于印发 《金坛区控制性详细规划

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局属各科室、各事业单位 :

《金坛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规定》已经局领导班子成

员会议研究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噬‰乍逻

年3月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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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坛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报审程序 ,

保障城乡规划的有效实施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》、《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》和 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

编制审批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,结合实际,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区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、报审、修改、

监督、检查等,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,非 经

法定程序不得修改。

在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,后续的规划管理工作

可以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予以深化完善。

第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:

(一 )土地使用性质及其兼容性等用地功能控制要求;

(二 )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、绿地率等用地指

标 ;

(三 )城市道路 (含居住区级道路 )用 地的规划控制线、

基础设施用地的控制界线、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、历史文

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、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

地域界线、市政管网、轨道交通等控制要求;

(四 )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公共安全设施的用地

规模和范围及具体控制要求,地下空间利用与地下管线控制

要求;

(五 )引 导性控制要求等其他内容也应在控制性详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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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中予以明确。

第五条 组织编制及报审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应按下列程

序进行 :

(一 )编制。根据城市(镇 )总 体规划相关要求和城乡建

设实际需要,需对规划地块进行控规编制的,由 区规划局或

各镇 (区 )依法组织编制;

组织编制单位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进

行编制;

(二 )初审。依据城市(镇 )总 体规划、国家有关标准和

技术规范,组织编制单位组织对草案进行初审;

(三 )征求意见。将草案向社会公示,征询公众意见。

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30日
;

公示一般在规划网站和相关公共场所公示;重大规划须

在区人民政府网站或区主要媒体、主要公共场所公示,并采

取审查会、论证会 (含专家论证咨询 )或 听证会等其他方式

征求专家、公众及相关部门的意见;局部地块的控规可采取

公示和部门会议的形式征求意见;

公示草案应包含:公示的时间及公众提交意见的期限、

方式;

(四 )审议。按区城乡规划审议决策制度有关要求进行

审议 ;

(五 )报审。将草案报区人民政府批准,并附相关意见

和采纳情况等;

(六 )公布。控制性详细规划自批准之日起⒛ 日内,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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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规划网站或相关公共场所公布,重大规划须在区人民政府

网站或区主要媒体、主要公共场所公布 ;

(七 )各案。按相关要求各案。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依法对控制性详细规划

进行修改:

(一 )因城市总体规划修改需要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

修改的;

(二 )因 实施国家、省和城市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

设施、防灾减灾等重点工程项目需要修改的;

(三 )规划实施过程中经论证,确 需修改的;

(四 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七条 对局部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时,原则上以

编制单元或基本控制单元为单位进行修改。

第八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时,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:

(一 )征求意见。可采取公示或座谈、走访、问卷调查

等方式征求相关部门、公众及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

见,必要时组织听证;

(二 )专题论证。组织召开论证会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

改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进行专题论证;

(三 )专题报告。组织编制单位向区人民政府提出控制

性详细规划修改的专题报告,并附相关意见及采纳情况等;

(四 )规划修改。经区人民政府同意后,组织编制及报

批修改方案,报批程序按第五条执行。

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丿总体规划、镇
`总
体规划强

-4—



制性内容的,应 当先修改
`总
体规划。

第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批准后,应按相关规定予以

归档,并及时将其录入金坛区规划管理信
`急 系统。

档案内容应包括:申请、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、专题论

证意见、会议纪要、区人民政府批准文件、规划成果、公示

公布材料等。

第十条 建立控制性详细规划定期修编、更新、定期评

估机制。按年度收集汇总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情况 ,

并形成专题报告 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城市设计的规划

管理可参照此规定执行,原 《金坛市城乡规划编研审批流程

(试行 )》 (坛规发 匚⒛15〕 9号 )同 时废止。

常州市金坛区规划局综合科      ⒛18年 3月 27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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